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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信息化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E4500002802004787

1.招标条件

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已由水利部以《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初

步设计报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水许可决〔2024〕76号）批准，桂林市财政局以〔市

财农〔2024〕2号文下达了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投资，项目法人为桂林市青龙潭水

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桂林市青龙潭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信息化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信息化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2.2 工程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临桂区。

2.3 工程规模：

2.3.1工程概况

长塘水库工程是一座以城乡供水、灌溉为主，结合防洪保安、生态治理，并兼顾发

电等综合效益的Ⅱ等大（2）型水库工程，工程供水范围包括临桂区中心城区、两江镇、

茶洞镇、四塘镇，永福县的永福县城、广福乡、苏桥镇和罗锦镇，以及桂林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秧塘片区、两江片区和苏桥片区。

长塘水库工程主要由水库工程、输水工程两部分组成，水库总库容 2.38亿立方米，

兴利库容 1.67亿立方米，防洪库容 0.28亿立方米，设计正常蓄水位 196米，拦河坝为

碾压混凝土重力坝，配套电站装机 2.8万千瓦；输水线路总长 240.99公里，多年平均供

水量 2.11亿立方米，设计城乡供水人口 72.1万人，设计灌溉面积 28.4万亩。

本工程总工期为 52个月，项目概算总投资 795015万元。

2.3.2工程信息化概况

数字孪生长塘水库工程系统主要由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孪生平台及业务应用系

统、网络安全体系及保障体系等组成。建设内容涵盖：信息基础环境设施、监测感知体

系、通信网络设施、自动化控制设施、数字孪生平台、业务应用系统、网络安全体系、

保障体系及施工期建设管理系统等九个方面。

（1）信息化基础设施

主要包括信息采集与感知、通信网络、自动化控制和信息基础环境等。



2

1）信息采集与感知：主要采集雨水情三道防线系统、安全监测、视频监视、水质

监测、生态流量监测、现地监控及在线监测、过鱼监测、水温监测、水力量测、门禁系

统等监测信息。

2）通信网络：自建光缆为主，租用公网 4G/5G、北斗卫星通信为辅的方式建设通

信网络，新建光缆 290km。并基于横向分区原则，建设控制网、建设计算机控制网、管

理网和外网 3张网络。满足语音、数据、及多路实时图像的需求。

3）自动化控制：建设临桂调度中心和水库枢纽分调度中心的远程监控和视频监控

平台，满足远程控制、调度及视频监控的需要。

4）信息基础环境：建设临桂调度中心和水库枢纽分调度中心的机房环境、计算存

储和调度中心会商系统。

（2）数字孪生平台及业务应用系统

1）数字孪生平台：建设数字孪生长塘水库工程数据底板、模型库、知识库、孪生

引擎等。

①数据底板：建设地理空间数据、工程基础数据、实时监测数据、业务管理数据、

外部共享数据等，其中地理空间数据在共享水利部L1级数据底板基础上，建设长塘水

库范围西至百寿镇和龙江乡，东至长塘水库大坝，水库面积约 9.6km2格网尺寸 2.5m的

水下地形；长塘水库正常蓄水位以外 500m陆地面积约 70km2格网尺寸 5m的DEM，地

面分辨率 1m的DOM、水库上下坝址及泵站的倾斜摄影，建筑物、隧洞、管线和设备BIM

数据。

②模型库：建设水文模型、水力学模型、水资源调度模型、工程安全分析评价模型、

机组安全分析评价模型、视频图像AI分析模型等。

③知识库：包括预报调度方案库、工程安全知识库、业务规则库、历史场景模式库、

专家经验库、工程知识图谱等。

④孪生引擎：构建数据引擎，实现数据的存储、处理和保护，并支持处理大量数据

的应用程序；构建水利知识引擎，实现水利知识的科学组织可推理，为支撑决策信息提

供基础支持；构建数字模拟仿真引擎，组合多种水利专业模型并为各专业模型适配输入

数据，实现特定业务场景的模拟仿真；构建应用支撑引擎，统一管理各种系统资源，为

上层的应用系统提供支撑服务。

2）业务应用系统

①建设期业务应用：施工期建设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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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运行期业务应用：包括工程集中监控系统、信息综合展示系统、多目标调度决策

支持系统、工程安全分析系统、工程运维管理系统、生产辅助管理系统、移动信息服务

系统（含APP和微信公众号）等相关业务系统。

（3）网络安全及保障体系

1）建设数字孪生长塘水库工程网络安全体系，依据SL803等标准规范，构建完善

的网络安全组织管理体系、安全技术体系、安全运营体系和监督检查体系，加强数据安

全保护，全面保障数字孪生长塘水库工程系统安全和数据安全。水情自动测报系统数据

（三道防线）需要接入水利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桂林市水利局等相关平台。

2）建设数字孪生长塘水库工程保障体系，包括建立管理制度、运维保障体系和标

准规范体系。

（4）施工期建设管理系统

1）施工期建设管理系统，用于工程建设管理。为满足长塘水库工程全线建设期管

理需求，本项目需配套建设施工期信息化。施工期信息化以物联感知设备为基础，以物

联网（传感网+局域网+互联网+专线等）为纽带，建立工程建设期全要素管控体系，从

“人机料法环”多角度对工程的质量、进度、安全等进行精细化管控，为建设、施工、

监理、设计等多角色用户提供协同作业平台，提升工程管控效率、推动工程高质量完成。

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智慧工地感知体系、施工期通信系统、工程建设管理

系统以及数据管理及存储等。

2.4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项目采用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模式执行，主要工作包括三部分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

（1）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环境保护运行期在线监测、工

程信息化施工图阶段勘测设计工作；

（2）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环境保护运行期在线监测、工程信息化设备及安装工程

的所有设备采购、包装、运输、交货、安装、调试、试验；设备配套软件的采购、开发、

测试、系统集成，以及必要的土建工程、水电管道安装，配套提供辅助设备、备品备件、

专用工具和仪器；

（3）提供技术文件及资料、负责技术培训服务和标准体系建设，以及设计联络、

试运行、运行维护、验收、24个月质量保证服务等方面所提供的技术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

2.5 招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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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图阶段勘测设计：广西桂林市长塘水库工程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环境保

护运行期在线监测、工程信息化施工图阶段勘测设计工作。

（2）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拟设计新建测雨雷达 1座；接入 31个监测站，包含新建雨量兼水位遥测站 3个、

新建雨量遥测站 21个、利用现有雨量遥测站 7个，通讯方式采用 4G/5G或北斗卫星通

信，对现有雨量遥测站点更新改造。新建中心站，包含中心站网络结构及配置、中心站

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和数据库软件、中心站应用软件。

（3）环境保护运行期在线监测

新建河道生态流量在线监测系统 1项、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1项，垂向水温监测设备

3项，非垂向定点水温监测设备 5项，水质在线监控设 2套等环境保护运行期在线监测

设备。

（4）工程信息化设备及安装工程

监测感知体系：接入工程安全监测系统、水质监测系统、水情自动测报系统、水力

量测系统、视频监控信息、现地测控信息、门禁系统、过鱼设施信息、垂向水温监测信

息、生态流量监测信息；配套墒情监测接收端设备。

通信及网络系统：搭建调度中心通信及网络系统、分调度中心通信网络、主干通信

网络、输水线路骨干通信网、灌区通信接入网、光缆工程等通信及网络系统；需要接入

水利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桂林市水利局等相关平台。

工程自动化控制设施：按调度中心、分调度中心分别构建远程监控平台、视频监控

系统。

信息基础环境：新建机房建设、云计算中心、会商调度中心等信息基础环境。

数字孪生平台：基于水利信息基础设施，搭建工程控区域数据底板，模型库、知识

库、数字孪生引擎等。

业务应用系统：基于水利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孪生平台等，搭建包括工程集中监控

系统、信息综合展示系统、多目标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工程安全分析系统、工程运维管

理系统、生产辅助管理系统、移动信息服务系统（含APP和微信公众号）、施工期建设

管理系统等相关业务系统。

网络信息安全：构建调度中心、分调度中心、通信骨干网节点、灌区泵站等网络信

息安全防护体系，配套一体化网络机柜，进行安全等保测评。

标准体系建设：建设总体标准规范、技术标准规范、业务类标准规范、建设管理标

准规范、运行维护标准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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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开展业务应用系统集成、通信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信息采

集系统集成、监控系统集成、计算存储及云平台集成、数字孪生平台及应用系统集成、

系统总集成等系统集成工作。

2.6标段划分及相应计划工期

标段划分：本项目分为 1个标段。

计划工期：（1）施工图阶段勘测设计的工期：施工图以满足施工进度要求为准；

（2）建设工期：52个月，其中：试运行不少于 3个月（各系统建设完成后），联合试

运行期不少于 3个月（全部建设内容完成后），运行维护期自各系统试运行完成后至广

西桂林市长塘工程施工总承包签发完工验收证书之日为止。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要求

（1）独立投标人：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内合法的企事业单位独立法人资格。同时具备①工程勘察（工程测量）专业甲级或工程

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②工程设计水利行业（水库枢纽）专业甲级或工程设计水利行业

甲级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③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且具有省级或

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人员、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

计、施工服务能力。

（2）联合体投标人：联合体投标人：投标人（指联合体各方）应具有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能力，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合法的企事业单位独立法人资格，并在人员、设

备方面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联合体牵头人为承担勘察（测）设计工作单位；承担勘察

（测）设计工作的其资质等级应满足①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②工程设计水利行业甲

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承担设备安装工作的其资质等级应满足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且具有省级或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2 财务要求

投标人（如为联合体投标的，指联合体各方）提供近 3年（2021年～2023年）经

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备注：对于从取得营业执照时间起到投

标截止时间为止不足要求年数的企业，只需提交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年份至所要求最近年

份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且累计亏损额不大于零）。

3.3业绩要求

投标人（如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任一方）自 2016年 1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内，

具有已完成或正在实施的大型水利工程的信息化类建设项目或自动化类建设项目业绩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依据水利部颁布的《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2017)确定，已完成的业绩以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或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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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日期为准，需附合同协议书、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或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正在实

施的业绩以合同签订的日期为准，需附合同协议书。若以上材料无法体现工程规模和服

务内容的，需提供能充分反映工程规模和服务内容的相关证明）。

备注：业绩要求为国内项目，合法的分包工程不算符合要求的业绩。

3.4人员要求：

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必须是本单位的在岗人员，并持有相应的

资格证书，对相关人员的具体条件要求如下：

（1）项目负责人：具有副高级或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为水利水电工程类或信息化

类专业），须提供本年度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或开标当月前连续 3个月（如

在 12月开标，则需要提供含有 8、9、10月或 9、10、11月）的参保缴费凭证。

（2）技术负责人：具有副高级或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为水利水电工程类），须提

供本年度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或开标当月前连续 3个月（如在 12月开标，

则需要提供含有 8、9、10月或 9、10、11月）的参保缴费凭证。

注：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不能为同一人担任。专业以技术职称证书所填写专业

为准，如技术职称证书不填写专业的，则以毕业证书所填专业为准。

3.5 信誉要求：

（1）最近三年内（开标之日前三年）不得有骗取中标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2）在最近三年（开标之日前三年）内不得有下列行为：①被《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信用中国（广西）》（http://www.gxcredit.gov.cn）

列为受惩名单，受惩内容包括：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名单；②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③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有行贿受贿犯罪行为记

录。

（3）不得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不得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

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不得处于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

力的情形。

3.6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超过 3家，

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各方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并明确牵头人及各方职责。联合体各方

均应符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条件。联合体牵

头人为承担勘察（测）设计工作单位；承担勘察（测）设计工作的其资质等级应满足①

工程勘察综合资质甲级，②工程设计水利行业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承担

设备安装工作的其资质等级应满足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且具有省级或

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由联合体的牵头人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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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各方成员负责投标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协调工

作，但联合体其他成员在投标、签约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

任。

（3）联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后，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参与同一标段的

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参与同一标段的投标。

（4）联合体各方应分别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联合体协议书

分工职责范围内的履约能力。

（5）联合体成员具有同类资质时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联合体

投标业绩、履约能力按照联合体各方其中较高的一方认定并计算。

3.7其他要求：

（1）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不合格的将否决其投标。

（2）投入人员为投标人聘用人员需提供材料：开标当月前连续 3个月（如在 12月

开标，则需要提供含有 8、9、10月或 9、10、11月）的参保缴费凭证。如投入人员为

退休人员返聘的，须提供退休证明材料及聘用合同，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退休人员和企业、

社保缴费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项目招标文件为网上免费下载。请有意参加的投标人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

标截止时间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免费下载获取招标文件、图纸及技术

资料等文件。

5.2 本项目不需要提供未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光盘。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网、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发布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加密的投标文件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提交，截止时间（投

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4-12-25 9:30。

。

7.注意事项

7.1投标人须办理企业CA锁后并确保在有效期内才能进行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制作

投标文件及上传投标文件等业务。未办理企业CA锁的单位，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

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华测电子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天威诚信电子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办理，详见http://ggzy.jgswj.gxzf.gov.cn/gxggzy/CAhrpt/CAlogin.html。

7.2本次招标使用网上开标系统。广西壮族自治区网上开标子系统（不见面）登录

方式：各投标人使用IE浏览器（IE11版本）打开登录页面（登录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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